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12－030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我公司拟披露重大事项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开市起停牌，待相

关公告刊登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289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2012-047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中兴康讯签订的意向协议实际执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宇顺电子

"

或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4

日披露公司与深圳市

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兴康讯

"

）签订框架协议，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刊载的 《签署重大协议公告暨复牌公告》。 现将公司与中兴康讯签订框架协议后

2012

年第三季度实际订单执行情况的进展情况及说明如下：

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本年度公司实际接收中兴康讯订单

49,849.06

万元，实际销售金额

27,285.74

万

元，其中一季度销售金额

2,927.38

万元，二季度销售金额

13

，

387.73

万元，三季度销售金额

10,970.63

万元。

本季度通讯市场出货量较二季度虽有一定程度增长，但受智能手机快速更新换代的影响，客户的畅销机

种有所改变，导致对前端供应商的产品项目的需求也随之调整。本季度中兴康讯的机型需求变化导致前期已

量产的部分机型的出货数量有所变化，部分机型产品的出货量较前期所降低。而新产品项目因配套研发、验

证周期较长，本季度未能进入大批量生产，致使框架协议的执行程度低于前期预计。

公司与中兴康讯智能手机项目的合作业经近一年的磨合和努力，在产品开发能力、资源保障能力、生产

能力、人员熟悉度、良率等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和提升。至三季度末有多个新产品项目均已完成自客

户需求确认、样品制作、客户样品测试认证、小批量验证、中批量验证的整个过程，将在四季度批量生产和出

货。公司预计四季度的销售金额将较第二、三季度将有较大增长。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46

证券简称：大元股份 编号：临

-2012-44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

10

月

9

日、

10

月

10

日、

10

月

11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需要对相关情况进行

核查。公司申请股票停牌，待公司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并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１

股票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４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４．８４％－２４３．９２％

盈利：

２

，

５５８．７４

万元

盈利：

７８００

万元

－ ８８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２２１８

元

－０．２５０２

元 盈利：

０．０７２８

元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９

月）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９

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０．０４％－１５８．６９％

亏损：

２

，

０５５．０９

万元

盈利：

２０６．２３

万元

－１２０６．２３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０．００５９

元

－０．０３４３

元 亏损：

０．０５８４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主要系：

１

、本期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

南京新城巴士有限公司股权以及公司的合营公司南京中北威立雅交通客运有限公司出售其控股子公司南

京浦口中北威立雅客运有限公司、南京六合中北威立雅客运有限公司股权获得收益；

２

、本期公司公交产业

收到的政府财政补贴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５

证券简称：山西三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２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点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综合楼七层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 董事长卢辉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

１０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０

，

２９２

，

９７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６．２９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关于本公司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杨学英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董事会提名王玉柱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７０

，

２９２

，

９７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孙水泉 郑国玉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

２０１２

年第八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提供

居间服务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释义

公司

／

本公司：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山东：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聊城热电：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德州电厂：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

日照发电：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为德州电厂联系聊城地区自备电厂替代电量提供居间服务，德州电厂就此

向聊城热电支付居间补偿费不超过

４

，

４００

万元。

２

、聊城热电为日照发电联系聊城地区自备电厂替代电量提供居间服务，日照发电就此向聊城热电支付

居间补偿费不超过

１

，

６００

万元。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聊城热电将拟分别与德州电厂、日照发电签

订《关于联系自备电厂替代电量计划居间服务的协议》。

由于日照发电及本公司的控制人均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德州电厂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

国华能集团公司，因此上述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召开了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关联董事王文宗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关

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关联股东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

企业负责人：杨广灵；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１４０２１６７２７０７７４

；

企业类型：分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市东风西路

１８６８

号；

经营范围：受本公司委托，建设、管理电厂及相关工程。

德州电厂现有

４

台

３０

万千瓦、

２

台

６６

万千瓦燃煤机组，装机容量为

２５２

万千瓦。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底，德

州电厂总资产

４１２

，

７４９．９３

万元，净资产

３６６

，

６１１．４９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５２４

，

２５４．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２２

，

５９９

万

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德州电厂净资产

４１０

，

７２６．９２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２９４

，

８６２．１９

万元，净利润

４４

，

１１５．４３

万

元。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是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

团公司。

关联关系：德州电厂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２

、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１２４

，

５５８．７９

万元；

法定代表人：葛作国；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１１０２６１４０７２１８０

；

住所：日照市北京路

３９９

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建设、拥有和运行

２ｘ３５

万千瓦级燃煤发电机组的山东日照电厂，并向山东电网出售电力（以

上范围需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底， 日照发电总资产

２９７

，

６３９．３９

万元， 净资产

８４

，

９３９．５７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

３８５

，

１８６．４９

万元，净利润

－１２

，

９４１．３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底，日照发电净资产

８７

，

９９７．６４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５

，

５７３．７５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５８．０７

万元。

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关联关系：日照发电与公司的控制人均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３

、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由于日照发电及本公司的控制人均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德州电厂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中

国华能集团公司，因此上述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１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为德州电厂联系聊城地区自备电厂替代电量提供居间服务，德州电厂就此

向聊城热电支付居间补偿费不超过

４

，

４００

万元。

２

、聊城热电为日照发电联系聊城地区自备电厂替代电量提供居间服务，日照发电就此向聊城热电支付

居间补偿费不超过

１

，

６０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目前国内同行业提供居间服务的市场情况， 以及各关联方发电所实现边际贡献来确定居间补偿

费。

五、拟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友好协商，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与各关联方拟签署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聊城热电与德州电厂拟签署的《关于联系自备电厂替代电量计划居间服务的协议》

１

、协议签署方：

甲方：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乙方：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电厂

２

、甲方同意为乙方联系对聊城地区自备电厂的替代电量计划，联系完成的电量计划以山东省经信委下

达给乙方的计划为依据。

３

、乙方同意就甲方的工作向甲方支付居间补偿费。

４

、居间补偿费数额为乙方机组替代上网电量所实现边际贡献的

５０％

，总额不超过

４

，

４００

万元，边际贡

献以替代月份实际完成值为依据。替代发生在

１２

月份的，按照当月边际贡献的估计值计算居间补偿费。

５

、居间补偿费的支付在替代月份的次月进行。

６

、发生的税费各自负担。

７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

生效。

（二）聊城热电与日照发电拟签署的《关于联系自备电厂替代电量计划居间服务的协议》

１

、协议签署方：

甲方：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日照发电有限公司

２

、甲方同意为乙方联系对聊城地区自备电厂的替代电量计划，联系完成的电量计划以山东省经信委下

达给乙方的计划为依据。

３

、乙方同意就甲方的工作向甲方支付居间补偿费。

４

、居间补偿费数额为乙方机组替代上网电量所实现边际贡献的

５０％

，总额不超过

１

，

６００

万元，边际贡

献以替代月份实际完成值为依据。替代发生在

１２

月份的，按照当月边际贡献的估计值计算居间补偿费。

５

、居间补偿费的支付在替代月份的次月进行。

６

、发生的税费各自负担。

７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

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为关联方德州电厂、日照发电联系聊城地区自备电厂替代电量计划提供居间

服务，主要是根据山东省经信委下达计划、地区电网负荷平衡和安全因素以及各发电企业的负荷情况进行

合理安排。

聊城热电为替代双方实现替代发电提供居间服务，使小机组的电量由大容量、高参数机组代发，符合国

家“节能减排”政策，既增加了社会效益，同时对提高聊城热电公司经营业绩和持续经营能力也将产生积极

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德州电厂、日照发电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均为

０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提案时均回避表决，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委托替代

发电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释义

公司

／

本公司：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山东：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聊城热电：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华能聊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将不超过

８８

，

４４５．８５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聊城替代发电，华能聊城向

聊城热电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价格为

１１０．６１

元

／

兆瓦时，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华能聊城根据

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聊城热电与华能聊城签订了 《替代发电协

议》。

由于华能聊城与本公司的控制人均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因此华能聊城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召开了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关联董事王文宗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关

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关联股东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１

，

０６７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文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７２５００７４３３８４７６２

；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及热力工程安装检修、咨询服务；电力设备材料销售。

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华能聊城现有

２

台

３３

万千瓦燃煤机组， 装机容量为

６６

万千瓦。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底， 华能聊城总资产

２４２

，

１３０．２７

万元，净资产

２０６．９２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８

，

４４６．７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８

，

７３６．８７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底，华能聊城净资产

－７６０．５９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９１

，

０５４．４７

万元，净利润

－２

，

０３４．５１

万元。

２

、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由于华能聊城与本公司的控制人均为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因此华能聊城为本公司的关联方，上述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将不超过

８８

，

４４５．８５

兆瓦时的上网电量委托华能聊城替代发电，华能聊城向

聊城热电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价格为

１１０．６１

元

／

兆瓦时，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目前国内同行业替代发电的市场情况，以及关联方华能聊城发电所实现边际贡献来确定替代发电

补偿费。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方：甲方：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乙方：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３

、替代电量

甲方被替代发电量为：不超过

９６

，

２１０

兆瓦时（按甲方上年度综合厂用电率

８．０７％

折算，甲方被替代上

网电量为：

８８

，

４４５．８５

兆瓦时）。

乙方替代发电量为：不超过

９０

，

３７０．７５

兆瓦时（按照被替代方和替代方上网电量相等的原则和乙方上

年度综合厂用电率

６．１３％

折算）。

４

、替代发电补偿费

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替代甲方发电，乙方向甲方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为

１１０．６１

元

／

兆瓦时，总额不超

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５

、替代时间：乙方根据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计划按月替发，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完成。

６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按照［甲方替代电量的相应批复电价

４５９．６

元

／Ｍｗｈ

（含税）

×

替代上网电量］，按月

向乙方支付替代电费。由乙方按照

１１０．６１

元

／

兆瓦时（含税）

×

替代上网电量，向甲方支付替代发电补偿费。如

果国家或省调整电价，应阶段清算电价调整前的有关费用；如需调整替代发电补偿费，甲、乙双方另行签订

补充协议。

７

、如因电网安全约束、电力电量平衡或电力市场发生较大变化等特殊情况，乙方替代发电机组未完成

当月替代发电计划，甲、乙双方同意按本协议第四条约定优先结算替代发电量，剩余替代发电计划在本年度

内的后续月份优先结算。若需转移至乙方其它机组替代发电，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８

、乙方应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支付替代电费后十个工作日内，将替代发电补偿费支付给甲方。

９

、协议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并加盖各自的公章后，经各自有权机关批准后

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不影响现有机组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公司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将电煤储备奖励电量委托给关联方代

发，有利于降低发电机组煤耗水平和公司综合平均发电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资产状

况没有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６

，

５７７．４６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审议

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委托替代发电是公司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方针的一项举措，可以提高公司经济效益。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提案时均回避表决，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与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签订的《替代发电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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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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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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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莱芜热电公司

资产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莱芜热电”）拟采取公开转让的方式处置部分非生产性、闲置资产。根据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３２

号资

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可处置非生产性、闲置资产账面价值

１１

，

３７６

，

２５７．９０

元，

评估值

２２

，

６７４

，

６００．００

元；根据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莱芜热电公司的可处置非生产性、闲置资产账面价值

２

，

９３２

，

２９９．３５

元，评估值

１２

，

２８１

，

７００．００

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召开了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目前，公司此次资产处置的交易对方尚未确定，若届时承接资产的对象为关联方，公司将履行关联交易

的相关程序并予以披露。公司将根据资产处置的进展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拟处置房产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拥有的房产

（

１

）北京朝阳

１８

号

Ｄ－２５０１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Ｘ

京房权证朝字第

１０１０９０１

号，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坐落为朝阳区惠新西街

１８

号

Ｄ

幢

２５

至

２６

层

２５０１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房屋性质为商品房，规划用途为住宅，总层数

为

２６

（

－２

），结构为钢混，建成年份为

１９９５

年，建筑面积为

２８２．０４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有偿（出

让）。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京市朝股国用（

２００６

出）第

０３００６７９

号，，座落为朝阳区惠新西街

１８

号

Ｄ－２５０１

，

地类（用途）为公寓，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公寓

２０６３

年

０８

月

２７

日，使用权面积为

４６．７３

平方米。

（

２

）北京朝阳

Ｂ－２０５

号楼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Ｘ

京房权证朝字第

１０１０８９５

号，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坐落为朝阳区广顺北大

街

３３

号院

２０５

号楼

９

至

１０

层

２

单元

９Ａ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３

日，房屋性质为商品房，规划用途为

住宅，总层数为

１０

，结构为钢混，建成年份为

１９９９

年，建筑面积为

１６０．４２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有

偿（出让）。

（

３

）广州办事处房屋

房地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

Ｃ２１８０９００

号，房屋所有权来源为购买，房屋用途为居住用房，占有房屋

份额为全部，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地座落为天河区天河北路

６０９

号

２４０９

房，建筑结构为

钢筋混凝土，层数为

３１

层，建筑面积为

１６４．９８

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１４２．７２

平方米。

该房地产占用土地情况如下：地号为

８

，图号为

Ｄ２４１６

，幅号为

９

，用途为综合，共用面积为

５

，

８３３．７２

平

方米。纳税情况为已税。附记内容为已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使用年限

７０

年，从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起；此共用土地面积是整幢楼房的产权人共同使用。登记字号为

０３

登记

１０１９６０

。

（

４

）泰安市财源街营业房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９７

）公字第

ＡＧ０３２１

号，房屋座落为财源小区

０６

综合楼从东往西第

６

间，幢号为

６

，

房号为

５

，间数为

４

，建筑结构为框架，层数为

１－４

，建筑面积为

３８２．３５

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泰土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１－００２６

号，座落为财源小区

０６

综合楼从东往西第六间，地

号为

１－２－７－１４０

，图号为

４００６．００－５１０．００

，地类（用途）为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用权面积为

１７９．８８

平

方米，四至分别为东至苏学秀，南至财源办事处财源小学，西至泰安市亨得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北至财源

大街。

２

、莱芜热电公司拥有的房产

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

８０％

。莱芜热电拥有的位于北京市西城

区南滨河路

２３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５

房地产情况如下：

房屋所有权证号为

Ｘ

京房权证西字第

０５１０１６

号，房屋所有权人为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共有情

况为单独所有，房屋坐落为西城区南滨河路

２３

号

１

号楼

１２

层

１２０５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房屋

性质为商品房，规划用途为住宅，总层数为

２４

（

－０２

），建成年份为

２００２

，建筑面积为

４０８．１３

平方米，套内建

筑面积为

３４１．８１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有偿（出让）。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京宣国用（

２０００

出）字第

０００３２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号为京房地出让［合］

字（

９８

）第

３６０

号，该宗地使用权面积为

１１

，

６０７．７２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使用年

限自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６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

（二）房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上述房产进行了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并

分别出具了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３２

号、第

６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一）公司拥有的房产评估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建筑物

名称能

建筑面

积（

ｍ２

）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

率

％

评估单价

（元

／

ｍ２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１

北京朝阳

１８

号

Ｄ －

２５０１

２８２．０４ ７

，

８６３

，

８００．００ ６

，

６６４

，

０８７．１１ ７

，

１１９

，

３００．００ ７

，

１１９

，

３００．００ ６．８３ ２５

，

２４２

２

北京朝阳

Ｂ－

２０５

号楼

１６０．４２ ４

，

２０１

，

８７２．７０ ３

，

７５１

，

４６１．９７ ５

，

２７２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２７２

，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５５ ３２

，

８６７

３

广州办事处

房屋

１６４．９８ １

，

０４３

，

３５０．００ ７７５

，

９８７．２９ ３

，

６８１

，

５００．００ ３

，

６８１

，

５００．００ ３７４．４３ ２２

，

３１５

４

财源街营业

房

３８２．３５ ３９１

，

４０７．１３ １８４

，

７２１．５３ ６

，

６０１

，

３００．００ ６

，

６０１

，

３００．００ ３

，

４７３．６５ ２２

，

３１５

合计

１３

，

５００

，

４２９．８３ １１

，

３７６

，

２５７．９０ ２２

，

６７４

，

６００．００ ２２

，

６７４

，

６００．００ ９９．３２

根据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３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公司的可处置非生产性、闲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

１１

，

３７６

，

２５７．９０

元，评估值

２２

，

６７４

，

６００．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１１

，

２９８

，

３４２．１０

元，增值率

９９．３２％

。

（二）莱芜热电拥有的房产评估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建筑物

名称能

建筑面积

（

ｍ

２

）

帐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

评估单价

（元

／ ｍ２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北京立恒

名苑

４０８．１３ ３

，

６９４

，

１０４．２５ ２

，

９３２

，

２９９．３５ １２

，

２８１

，

７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８１

，

７００．００ ３１８．８４ ３０

，

０９３

根据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莱芜热电公司的可处置非生产性、闲置资产在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房屋建筑物账面价值

２

，

９３２

，

２９９．３５

元，评估值

１２

，

２８１

，

７００．００

元，评估增值

９

，

３４９

，

４００．６５

元，增值率

３１８．８４％

。

四、资产处置方式及定价原则

公司将按照合法合规的程序，通过公开转让的方式处置上述房产，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择受

让对象。最终处置价格参考评估值根据公开转让情况综合确定。

五、涉及资产处置的其他安排

本次资产处置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六、本次资产处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处置的资产主要为公司非生产性、闲置资产，处置后可进一步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对公司发展有积极作用。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３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４．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６３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

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５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议案名称：

（

１

）审议公司《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２

）审议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委托替代发电的议案》；

（

３

）审议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０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原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持股

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股东

账户卡及复印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４

）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５

号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山东省泰安市普照寺路

５

号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

２７１０００

）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８－８２３２０２２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３６０７２０

； 投票简称为“能山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

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表

决。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特别提示：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议案一《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０

２

议案二《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委托替代发电的议案》

２．００

３

议案三《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议案》

３．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

第一次申报为准，表决申报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流程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

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

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３

）股东进行互联网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

２

）会议联系方式：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８－８２３２０２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８－８２３２０２２

联系人：初军

六、备查文件

公司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

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议案一《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议案二《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委托替代发电的议案》

３

议案三《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备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

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

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人，实出席

董事

１１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文宗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西周矿业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提案》；

山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周矿业）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

及销售。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五届八次董事会审议批准，因西周矿业前期项目建设投资较大，资金短

缺，为满足其正常资金需求，本公司通过银行向西周矿业提供了委托贷款。

考虑到西周矿业目前的经营状况，为满足其资金需求，公司决定继续向西周矿业提供委托贷款，贷款金

额

２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一至三年，经三方协商后可提前归还。西周矿业公司按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现行利

率承担贷款利息。若今后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该项委托贷款利率随之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曲阜电缆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提案》；

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阜电缆）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电力电缆、

光缆等的生产与销售。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五届十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为满足曲阜电缆正常资金需求，本公司通过银行

向曲阜电缆提供了委托贷款。

考虑到曲阜电缆目前的经营状况，为满足其资金需求，本公司决定继续通过银行向曲阜电缆提供委托

贷款，贷款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期限为一至三年，经三方协商后可提前归还。曲阜电缆按不超过银行同

期贷款现行利率承担贷款利息。若今后中国人民银行调整贷款基准利率，该项委托贷款利率随之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提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工作的相关要求，公司需在？

２０１２

？年全面实施内部控

制规范并聘请中介机构对内部控制进行审计。考虑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大信事务所）的资信状

况、执业经验，鉴于其在公司财务审计工作中体现了较好的职业水平，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提名大信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认为大信事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 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内控状况进行审计，同意将该提案提交董事会进行审议。审计费

２２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委托替代发电的提案》；

详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聊城热电公司委托替代发电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董事王文宗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聊城热电公司提供居间服务的提案》；

详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聊城热电公司提供居间服务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董事王文宗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莱芜热电公司资产处置的提案》；

详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关于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莱芜热电公司资产处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０

证券简称：

＊ＳＴ

能山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

９

，

０００

万元—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亏损：

１２

，

４１９．１２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

０．１０４２

元—

０．１２７４

元 亏损：

０．１４３８

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９

月

３０

日，预计约亏损

１

，

３９２．２８

万元至

３

，

３９２．２８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亏损，主要原因是虽然煤炭价格自年初高位逐步下行，但仍然较高，致使公司发电

业务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提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2012-051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荣获

2011

年度中国建筑装饰行业

百强第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 由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组织开展的

2011

年度中国建筑装饰行业百强企业评价活动评价结果揭晓，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蝉联百强企业第一名，实现了百强第一

"

十连冠

"

。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美瑞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连续七年入选百强企业，

2010

年度为百强企业第三十五

名，本次为百强企业第二十八名。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

2012-06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

公司

2011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的议案》，并已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完成权益派送业务，公司总股

本由

12,300

万股变更为

18,450

万股。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修改章程的议案》，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的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变更事项。

公司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

司的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变更如下：

1

、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

变更前：人民币

12,300

万元

变更后：人民币

18,450

万元

2

、经营范围

变更前：医疗设备及医疗系统工程、医疗设施的技术开发

(

不含限制项目

)

；净化及机电设备的安装；国

内商业、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医疗器械销售

(

具体按许可

证办理

)

；医疗器械生产

(

在龙岗区另设分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医疗器械、设备的租赁；进出口业务

(

具体

按进出口资格证书经营

)

。

变更后：医疗设备及医疗系统工程、医疗设施的技术开发（不含限制项目）；净化及机电设备的安装；建

筑材料、五金制品、机电产品、电子电器产品的购销及其他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医疗器械销售（具体按许可证办理）；医疗器械生产（在龙岗区另设分

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医疗器械、设备的租赁；进出口业务（具体按进出口资格证书经营）；建筑工程施

工；建筑工程安装；建筑室内外装修装饰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的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的施工；房屋建筑消

防实施工程的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救护车的生产和销售；

投资建设医院。

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671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3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公司正在参与重大项目投标事宜，相关事项正在

审议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10

月

12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待相关事项确认后公告并申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